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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未完成业绩承诺的致歉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本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公司2016年5月20日召开的2015

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公司在 2015 年 1 月 5 日完成收购张福赐持

有的厦门新阳洲水产品工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阳洲公司”）55%

股权后，因交易对手方张福赐在未告知公司的情况下，在收购过渡期

间（2014 年 6 月 30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）占用了新阳洲公司资

金 1.68 亿元，致使新阳洲公司现金流严重不足，持续经营受到重大

影响。2015 年公司在发现张福赐占用新阳洲资金后，随即采取了对

张福赐及其关联人持有的新阳洲公司 45%的股权进行了质押等措施，

并会同独立财务顾问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案与张福赐协商解决，但因种

种原因没有得到有效实施，最终导致新阳洲公司 2015 年度业绩巨额

亏损，未能达到收购时承诺的 4,324万元净利润。为此公司董事长宗

文峰、总经理胡世保向公司全体股东公开致歉。 

按公司在收购时与交易对手方张福赐签订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、

《业绩补偿协议》及《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》的相关约定，张福

赐应在 2016年 6 月 30日前，将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补齐；同时做为



张福赐承诺业绩的保证而未支付给张福赐收购价款 4,400 万元中的

2,200 万元按约定用于新阳洲公司 2015 年度业绩补偿。因新阳洲公司

已于 2016 年 3 月 25 日以涉嫌挪用资金罪、职务侵占罪等对张福赐提

起了控告，2015 年 5 月 23 日厦门市公安局已决定对张福赐涉嫌挪用

资金案立案侦察。为此公司目前正在根据相关情况研究确定张福赐应

履行承诺业绩的补偿金额和追偿措施，公司将及时公告业绩补偿的落

实情况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 年 5 月 26 日 




